
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持有人会议议案概要 

 

     2021 年 11 月 23 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民生银行”）发布了《关于召开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持有人会议的公告》，

原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发行人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或“川高公司”）及民生银行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

签署了《关于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转让的相

关议案》（详见附件一，以下简称“原议案”）及《2021 年度第

七期超短期融资券持有人会议议案概要》（详见附件二，以下简

称“原议案概要”）。 

后因计划调整，发行人决定延期召开本次持有人会议并发布

延期召开通知。现持有人会议召开条件已具备。根据《四川高速

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

说明书》关于持有人会议机制的约定以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会议规程》等相关自律文件的规定，



民生银行作为召集人，拟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召开“四川高速

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持有

人会议”，由 21 川高速 SCP007 持有人审议表决相关议案，议案

主要内容与原议案内容一致。 

一、债券基本信息 

详见附件二《2021 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持有人会议议案

概要》 

二、会议召开背景 

会议召开的具体背景详见附件二《2021 年度第七期超短期

融资券持有人会议议案概要》。 

另外，本次持有人会议议案中所涉及的资产转让详情请见川

高公司于 2022年 3月 4日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上海清算所、

中国货币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议案概要 

（一）议案标题：《关于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资产转让的相关议案》 

（二）议案主要内容：同原议案内容一致，即“四川高速公

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提请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第七超短期融资券持有人会议同意：四川高速公

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1%股权、四川高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9.28%股权及

四川高速公路绿化环保开发有限公司 96.67%股权转让给四川路



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答复时限要求：发行人应当自收到会议决议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答复是否接受持有人会议通过的决议。召集人应当及

时将发行人的答复在交易商协会认可的网站披露。 

 

 

 

 

 

 

 

 

 

 

 

 

 

 

 

 

 

 







附件一：《关于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转让的

相关议案》 

 

 

 

 

 

 

 

 

 

 

 

 

 

 

 

 

 

 



 

 

 

 

 

 

 

 

 

 

 

 

 

 

 

 

 

 

 

 

 



 

 

 

 

 

 

 

 

 

 

 

 

 

 

 

 

 

 

 

 

 



 

 

 

 

 

 

 

 

 

 

 

 

 

 

 

 

 

 

 

 

 



 

 

 

 

 

 

 

 

 

 

 

 

 

 

 

 

 

 

 

 

 



附件二：《2021 年度第七超短期融资券持有人会议议案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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